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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所精神”的人文释义 

——诗意栖居另说 

胡潇
1
 

【摘 要】：栖居场所是生存空间的基本单元。它的筑造、利用与理解相互贯通,形成“筑、居、思”的建筑现象

学逻辑。场所皆由环境与主体、天成与人化、物用与神会诸因素共在互生而成,其有机结晶升华出场所精神。这一空

间文化机理,要求人们在对场所的物理筑造、精神营构、价值享用和文化秉持中,超越冷冰的物性空间和抽象的几何

结构,予以真、善、美的审视和追求,撷取空间寄寓的身心满足。之于场所而能晓知其理,形塑其义,参悟其魂,品赏其

韵,是谓诗意栖居的人文理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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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建筑现象学来审视和解读空间文化，“场所精神”的人文释义是其重要立论基点。建筑是人类最直接而具象的空间实践，

其筑造的“场所精神”首先是建筑设计者、施工者在空间事物生产之前活跃于他们头脑中的某些规划理念和诉求，即建筑蓝图

欲实现的环境特色、效果和氛围的观念性预设，是筑造者在自己营造空间环境的行为及其结果中展现出来的一些文化现象与精

神特质。它们让进入场所的更多的是栖居于此的人，在享用各种物质价值的同时，能特别地感悟、领略和欣赏到某些精神效果，

由然而生出一种由环境、场所及其各种构成元素带来的精神文化体验。同时，栖居之所的精神“焕发”，又只能在主体的栖居行

为与思考、进而与场所的对话中实现。如海德格尔“诗意栖居”之空间哲思的著名命题所强调的，生活处所“筑、居、思”的统

一，是生成、展示、赏析、审视人生意义真谛与文化旨趣的内在机理。其应有之义，是要从栖居场所与主体互动中去体悟由以生

成的空间文化氛围，即“场所精神”。场所精神是空间筑造的灵魂，是各类空间事件之文化意义的聚焦。那么，何谓“场所”呢？

挪威建筑现象学家诺伯舒兹指出，关于场所，“我们所指的是由具有物质的本质、形态、质感及颜色的具体的物所组成的一个整

体。这些物的总合决定了一种‘环境的特性’，亦即场所的本质”1。关于场所的这种界定更多地限定于建筑学的视界，是建筑

之“空间句法”在环境氛围营造中的运用。若从空间文化的宽阔视野而论，场所精神则是栖居环境生成和展示出来的整个文化

气象。它以栖居者的介入及其活动的演绎为条件、为重要内容。它们来自于地景、建筑及人文的塑造，来自于栖居者互在、互动

的活体表演，同时也反过来影响人的行为。它们之间是如马克思说的“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2那样一种实践唯物论

所揭示的场所精神与栖居者的辩证关系。场所精神的营造和持存，很大程度上要靠人的活动去组织、去激活、去维系。唯其如此，

才能在人与空间相互创造中形成那样一种超越单纯物理存在而“属人”的思想文化关系，才使场所也成为精神的空间、寓所、舞

台。 

一、人与物的场所共生 

俄国学者古列维奇在谈到中世纪人与空间的相互规定时说：“居住场所与它的所有者如此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以至于

离开一方就不可能想象另一方。只有当人们拥有农场，它才反过来‘拥有’他，并且把自己的记号刻印在人的个性之上。”3 场

所是空间的互动性环境，作为物质世界特征与人工制品的结合，人与环境的互动使环境反过来成为说明其情境性的基础。这一见

解道出了一个不争的空间文化事实：即海德格尔所讲的空间事物相互存在、相互对话的机制。在人居场所中，人与周遭空间事物

                                                        
1作者简介：胡潇,岭南师范学院特聘教授,广东湛江,524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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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无机的几何关系，而是通过物质、信息、能量的转换生成的充满活力的互依存、互作用、互规定的社会化关系。空间因为栖

居者的社会—文化特质，会生成属于其主体的精神氛围，有了人的灵性。空间在实践中不断向着人文化成，亦让实践者的人文秉

性不断向空间的定在演化。栖居者以占有和享用空间的规模、方式等空间的对象化定在展示和确证自身的社会存在与文化品格，

还以诸如住宅、园林、庙堂、学校、街巷、村落、社区、交通、机关、公用事业建筑等方面的人文筑造与风格化装饰，再生产空

间，把社会文化筑铸在天地之间，让人的生命本质力量以文化空间的方式投射于空间建筑之上。对于生存环境、场所精神的体

悟，需要用一种共生理念去观照。马克思的实践唯物论认为，人“所以能创造或设定对象，只是因为它本身是被对象所设定的”4。

即是说，人创造对象、场所与被对象、场所设定是互为前提、同相因果、彼此生成的。人在适应、接受环境制约的同时，会主动

地生产和重构环境。主体在空间生产中文化地改变空间的原始与蛮荒状态，赋予其属人的形态与品质，把主体文化客观化；空间

也总是以自身的物性存在、自然力量、原始秉赋对人的生命活动和空间实践先在性地形成诸多预设。它们使人的空间实践只能依

凭自然空间提供的现实可能性及其原初条件去展开，这实则是以人为的方式与途径延伸着自然造化，包括对人类文化的先在预

设、后续规定。思辨地说，人类是依据空间对人的规定去实现自身对空间的再生产的。人在显性地实践着对空间能动性的文化再

造中，同时隐性地延续着自身对空间物性规定的受动性接纳和确认。空间栖居及其场所筑造，是一个历史性的活动，不可能脱离

自然演化史和人类空间实践史、文化史。每一代新人，总是必先接受前人再生产空间留下的历史遗产，才可能利用和改变这份空

间财富。因而，空间在文化方面与人的相互存在、对话，还内包着历史空间中前人的文化遗存对今人、后人的物质与精神造化，

以人与物的共生方式暗中实现着前人与今人、后人在空间文化生产、栖居、筑造方面的互动和启承。 

空间的栖居者从空间的自然属性和历史文化属性的两个方面获得了客观的预设性：前者表现为自然地理对空间场所筑造者、

栖居者生存方式的自在规定，后者表现为人文地理对场所主体知行方式的历史规定。此两者在实际生活中的统一，构成了场所主

体的空间社会—文化潜质：前者让栖居者成为林区山民、草原牧民、濒湖海区渔民、稼作区农民、城镇企业市民等经济地理中的

谋生身份和技能方面的社会文化人格；后者让场所主体将自然环境提供的谋生可能性，经区域社会文化的选择、化育而生成职业

身份之下的某种特定历史文化品格，如同属渔民的洞庭湖渔民同潮汕、舟山濒海区的渔民，因为地域的历史文化之别，便在主体

谋生之场所精神方面形成巨大差异。这是人与物的场所共生，在自然与文化两个方面于历史与现实的对话、复合中的两重交集和

互化。 

对此，我们通过洞庭湖中的君山渔民与莲花坳洲岛渔民生活方式的比较研究，便能发现他们因为具体物境、生活场所之精神

营造中的地理—人文差异，所形成的主体与客观环境之文化的差别。 

与岳阳楼遥相呼应的君山，为洞庭湖中小岛，四面临水，小巧玲珑，层峦盘结，沟壑回环，翠竹嘉木交织，风景秀美，古今

骚人墨客政要多有光顾，围绕君山的“奇”、“小”、“巧”、“幽”、“古”，或著文赋诗或题书刻石吟咏赞颂。有中国历史

上最早的摩崖石刻、“星云图”、新石器遗址；有惊天泣神的爱情见证——斑竹、二妃墓、柳毅井；有秦始皇的封山印、汉武帝

的射蛟台、宋代农民起义的飞来钟、杨幺寨；更有李白“淡扫明湖开玉镜，丹青画出是君山”的描绘，刘禹锡“遥望洞庭山水翠，

白银盘里一青螺”的咏赞，让君山名声大噪，文气氤氲。居此渔耕作业的岛民，也自然是一片山水，一绺诗文，一船湖产，将“百

里烟波浩淼，九万户青烟人家”集于一身，有了些半人半仙、或儒或道的风韵。他们的行踪既是演绎君山场所精神的符号，又以

自身对君山文化的承载和宣示而成就着君山人的栖居氛围。时至今日已成旅游胜地的君山，那从业于此的服务人员，哪怕是托盘

献茶的姑娘，也活脱脱地通过“玉女”神情、君山茶道一类的文化表演，演绎着属于君山的场所精神，其形体语言表达着岛民们

生活的空间文化归属。 

而洞庭湖中的莲花坳洲岛，因是一个纯粹的渔村便另有一番风情。以往渔民常年漂荡湖上，捕鱼为生，水退洲上住，水涨船

为家，是居无定所的“渔花子”。他们生存于八百里洞庭风波浪里，作业和生活起居缺少稳定的场景和丰富的空间参照物，因而

其场所精神及其主体意识总是那般空朦和飘忽，只是水、船、渔、苇、天气、湖岸、星空等一些简单空间事物的经验性联系与参

照，没有多少家园、社区的围栏、庇护和温馨。通过改革开放，莲花坳洲时过境迁，渔民有了新的空间活动方式与文化意识。他

们改变过去外湖捕鱼、天养人捕的作业方式，推行以养为主、捕养并举，增产名贵鱼类，于是人有定所，鱼有定域，生活的场所

感大大强化而稳定。借着天造地设的碧山秀水，别样景致的渔村风情，人们着力发展渔村游览观光，引八方来客体验渔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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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略湖光山色。游人可乘快船穿芦荡看湖岛，可登岸游览渔村，所到之处，或是透过晾晒的渔网见出栋栋新盖的小楼，或是能有

幸观赏鸬鹚下水捕鱼的野趣，还有渔家姑娘收拾鱼篆、织网补漏的作业；在渔村游人可日吃正宗全鱼席，夜听渔鼓渔歌，或追寻

当年杨幺义军故事，或享受湖中特有的宁静。 

同属八百里洞庭的君山和莲花坳洲，从自然地理、物候条件、生活环境、劳动方式来看，大体相差无几。但因其历史文化的

场所遗存不同，使地理空间特色在市场经济的开发中大放异彩，生活的场所精神各具情趣。前者文气悠悠，诗情绵绵，在一方小

巧别致的湖山之上，人们追梦历史的美丽传说，品读墨客骚人的诗文，欣赏地方茶道茗品，飘飘然超脱了现代都市的喧嚣，体验

着穿越时光隧道那亦真亦幻的神奇与空灵，让人在历史与现实、湖山与人文的对话中，有了一种心境的净化、抚慰与安怡，妙不

可言，美不胜收。后者莲花坳渔村，依旧做着“渔”文章。但生活改善与旅游环境的建设，根本改变了旧时一网一船、湖上飘流

的生存方式，往昔那四处爬虫、满地泥泞、潮湿难耐、湖风袭人的穷洲苦岛旧貌，已无踪影。绿树掩映中的排排新房门庭整洁，

渔具工厂与餐馆酒肆错落有致，岸畔舟楫与渔市交易互为支托，往来游客与岛上居民交往亲睦，这浑然一体场景，把湖洲、生态、

产业、人居、观光十分别致地融为湖洲空间新聚落，展示着“魅力洞庭、生态渔村”那带着几分粗犷、几分原始又几分现代的复

合环境气息。其场所精神成了地理风物、产业特点、民居建设、劳作生息的综合表征，亦是自然与人文、历史与当代的对话和交

织。与同为湖州君山相比，她是“渔纹”的，而非“诗文”的。捕鱼、养鱼、卖鱼、烹鱼、品鱼等生产生活过程，给人们的感受

深深烙上了一个“鱼”字，甚至空中飘荡的气息都带着鱼香味道，真乃“鱼味无穷”！两地空间生产、环境变迁及其场所精神持

存的比较表明，人文景观作为历史事件与生态环境的结合，总是人们在新的生产方式支持下的“获得性传承”，是各个时期栖居

者选择性开发的凝练。经此，原来隐没在自然环境中的人文因素、资源价值被历史地、具体地发掘出来，彰显弘扬，渐成主调。

它们是一种从经济出发对环境、场所实践性的文化赋义、突显、重构和诠释。 

可见，场所精神的筑造和展示，自然风韵虽是底色，但栖居者的空间实践，总是在生活方式、产业特征、环境功能、空间格

局等方面给它带来“天人合一”的局域特色。因此，场所精神的形成是环境功能与社会文化、主体感受的复合，它“意味着空间

分布和向度化”，“对场所的需求有不同的特质，以符合不同的文化传统和环境条件”；场所是一个具体的此在，有栖居者的特

殊认同 1。场所精神营造中的“物”，包括物质技术、资源环境、经济资本等因素。它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于生存空间及其

文化氛围再生产过程所承载的人与物、人与环境的对话，必然地内含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象征资本的相互交流、彼此转化机

制。人的栖居、生存、作业需要有经济资本的支持和运作。但人活着并非只是物性地存在、消耗与生产，还有精神需求，要有环

境、场所的文化营造和象征意义的形塑、欣赏。因此，场所筑造总是有经济物用资本向文化资本、象征资本的转化，并从那里获

得回馈，实现场所精神的再生产和经济维持。此外，场所是人生空间，众生成长、交往、创业甚至终老如斯，主体留声留痕，成

此境此情。场所精神是由其筑造者、栖居者主、客观世界的精神化成，是自然与物化的社会、历史、故事、活剧、人物的复调式

共演。它们引导和制约场所的再生产，维系和传承场所精神。事实表明，空间栖居者之于场所，确如哈里斯所说，“我们的文化

就孕育自这封闭的空间。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的文化是建筑的产物，如果我们想提高文化品味的话，就不得不改造我们的建

筑”5。正是栖居者在改造环境的空间实践中生命本质力量的外化和主体精神的衍射，使其场所有了人与物的互渗与共生，才有

场所精神的鲜活展示。 

二、社会—人生的场所精神复现与演绎 

场所精神的空间筑造理念认为，场所赖以形成的建筑“是一种由建筑物来实现的精神上的秩序”，“一种建在无穷无尽的

空间中的思想。它体现人的精神能量和力量，是人的命运和生命的物质形式与表达方式。从其发源到如今，建筑的本质和意义从

未改变”
5
。这种把空间场所的筑造和享用，当作栖居者精神生活及其社会文化秩序的物性、具象表达的见解，思维深邃，理致

丰厚。人类栖居场所，之所以生成一种立体的文化精神，让入驻者强烈感受到某种文化的活跃、魅力、影响与教化，全在于这空

间生产本身是按照一定的文化范式将空间元素建构成具体空间的。空间格局与空间事物的形态，虽在立体的组合中会给人以某

种心理影响，形成文化层面的空间效果，但它毕竟不是文本，没有语言文字那种细致、精准和具体的表达。和一切人工造物一样，

空间形塑作为“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4。在这无字的

大地之书中，人造场所、环境当然先要满足栖居与作业的物用；但它们又是一些物化的文化事件，表征、集合、发散着特定的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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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精神。因为空间场所作为广义栖居者的生产结果，是一种“为自身而存在着的存在物”，主体必须既在自己的存在中也在关于

这存在方式的知识中确证并表现自身 4。这其中自然与人化、物性与人性相互存在和彼此作用的奥秘，除了空间化的抽象语汇具

有精神的能指作用之外，大量的文化叙事和情理传达，是由场所精神的隐喻和象征方式实现的。从空间文化视域研究场所精神，

不能离开对其文化隐喻和象征的关注与探赜。栖居空间的文化筑造及其场所精神赋义，其隐喻运用不同于文学方式。因为空间事

件的感性具体及其内在意义的隐匿与艺术化，使空间筑造中的本体和喻体事物的关系，既可以从抽象到具体，化抽象的情感、意

义为具体事象；也可以从具体到抽象，化具体的事物为抽象的情理。但皆有定则，即本体事物总是当下在场的“现有”，喻体事

物则可能是“现有”也可能是“虚在”。 

（一）外师造化与寄情自然 

人类栖居空间筑造之场所精神的营构，以具象空间形塑的方式隐喻精神文化的氛围或某些特征，其最基本的前提是栖居者、

筑造者本来即为大千世界的一个成员，与生存环境有切割不开的天然联系。人们总是通过自然这具无机身体的有机操作，这一精

神生产原材料的文化加工，这一投射和确证其本质力量的对象世界建构，而展开物质与精神生活的。这决定了一切空间生产、栖

居场所筑造必然要体现人与自然、环境间的亲睦关系，嵌进那无限深情的自然挚爱与对自然美的审视、抒发。在空间筑造的场所

精神中，隐喻的内容大量的是人对自然环境的心理体验，以及社会生活情怀的自然投射。其中蕴含一个历史的机变：越是远离现

代空间生产，场所精神越有质朴的自然韵致。古希腊城邦国家或封建时代前段，地广人稀，社区空间聚落规模细小，人类改变自

然环境的力量和程度有限，大量的栖居筑造是亲自然、接地气的，建筑风格和建筑造成的空间变异，都与自然环境疏离不远，隔

阂不深。人们对自然的眷顾更多地直接留在空间形塑中，无需繁复的人工制作去隐喻地表征那份自然情结和环境理念。即使城市

空间场所的生产，也不会让栖居之所远离自然而变得突兀。古希腊雅典卫城的建筑就未曾退去乡村自然色调：“房舍是用土坯作

墙，瓦片作屋顶，有些甚至用泥巴和笆片作墙，茅草作屋顶建造而成的，全都带着简陋农村的印记。”6 古代人们直接生活在充

满自然气息的空间中，无需注重栖居筑造对自然环境体验的隐喻性表征。之后，随着建筑工程力量的发展，城市规模扩大，城乡

疏离加剧，栖居场所的筑造，尤其是那些高官巨贾的豪宅，或国家权力空间、宗教场所的筑造，便日趋远离自然，需要用一种非

实用的建筑手段，艺术性、象征性地表达人对自然的亲近与流连。在城乡分割加剧因而城市建筑与自然环境日益疏远的情况下，

在人的审美意识愈加复杂和抽象这一思维条件支持下，栖居场所建筑便日趋多样地采用隐喻方式表征人与自然的亲和，寄寓栖

居者对自然的眷恋与回归。在这方面，我国中世纪建筑中的园林艺术、民居艺术多有十分用心的智慧处理。 

我国园林筑造对于自然情趣的追逐十分强烈而精彩。“道法自然”是其精神主旨：靠拢、仿效自然，得自然韵致，以自然表

征自然。明末造园家计成所著的《园治》，为中国第一部园林艺术专著，系统论述了巧借自然以喻象自然、补足自然生趣的造园

理念。他提出：“园林巧于‘因’‘借’，精在‘体’‘宜’”的主张：“‘因’者：随基势之高下，体形之端正，碍木删桠，

泉流石注，互相借资；宜亭斯亭，宜榭斯榭，不妨偏径，顿置婉转，斯谓‘精而合宜’者也。‘借’者：园虽别内外，得景则无

拘远近，晴峦耸秀，绀宇凌空，极目所至，俗则屏之，嘉则收之，不分町疃，尽为烟景，斯所谓‘巧而得体’者也。”7这“精

而合宜”之“因”与“巧而得体”之“借”，所诉求的场所精神，便是贵在自然，尽少人工穿凿之痕，多成宛自天开之趣，使天

人合一的理念在栖居筑造的诗性空间得到艺术的彰显。 

基于此，在场所空间分割与形塑中实施许多精妙的园林技艺。稍作梳理，前人至少用以下几种隐喻方式来营造栖居场所的亲

自然气象。一是叠石造山，凿池引泉，以人工方式构作缩微的自然景观，置于民居庭院或私家园林中，以人化物，以小譬大，用

人工山水拟像自然山水，让栖居者在有限空间内能感受大自然的野趣，不因墙隔路阻而疏离自然。二是理水渡人，以小巧池水隐

喻湖山情怀。主要用“掩”“隔”“破”三法：“掩”即以建筑和绿化，将曲折的池岸加以掩映；“隔”即筑堤横断于水，或置

曲桥浮廊，或立墪石点水；“破”即在小水面用乱石为岸，配以细竹矮树，朱鱼翠藻，野而化之。如此这般，虽是一洼池水，然

断处通桥，曲径达幽，疏水为无尽，演绎出沧浪胜景。三是巧用错觉，妙设空间。如漏窗的运用，让户外空间约隐约现，既非一

览无余，又不碍视觉流畅，透窗外瞧，近花远树，迷离摇曳，疏影横斜，风姿绰约，成幽深朦胧的空阔意境，居屋斗室，似在嘉

木繁花簇拥之中。又如巧设露台，开拓视野，让人凭栏远眺，纵目自然，翠岚叠嶂，天边云飞，湖山暮霭，牧野炊烟，可收眼底，

足不出户而能享受“纳千顷之汪洋，收四时之烂漫”的天高地远气象。再如巧植花树，或隔或掩，或接或断，形成以虚拟实的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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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格局，如计成所言，“梧阴匝地，槐荫当庭；插柳沿堤，栽梅绕屋；结茅竹里，浚一派之长源；障锦山屏，列千寻之耸翠，虽

由人作，宛自天开”7。真是贵得自然机趣，妙不可言！ 

前人这种曼妙的空间美学诉求，并没有因时过境迁而湮没。历史走到高度现代化的 21世纪，在城市工业化营造的物性空间

挤压下，人们在生活中对于那种自然、自在、自得的精神追求，似乎更多地从陶渊明和陈白沙的诗性哲理走进了栖居空间的筑造

中，产生了大量的自然情趣丰沛的优良社区。它们强烈地透露出当代空间意识和生活理念隐含着的后现代精神，体现了工业空间

批判和生态理想追寻的实践统一。 

（二）空间形塑中的生活方式 

人对自然环境的实践关系和理论关系，或者物质关系与精神关系的建构，只能建立在生产方式以及由此派生的生活方式基

础上。空间由生产方式形塑，反过来它又规制并表征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是生产方式的延伸和社会泛化，必然同质性地演绎着生

产方式与空间场所生产的辩证关系。一则栖居场所是生活方式的实践产物，有何种生活方式亦即栖居方式，就有何种空间筑造与

形塑；另则空间又是生活方式的物理—社会文化形式，具象地规定和表征生活方式。生活栖居的空间结构与其文化秩序有这样的

相关性：“透过建筑物，人赋予意义具体的表现。同时集结建筑物并形象化和象征化其生活形式成为一个整体。”
1
这种空间场

所与生活方式的互规定性，从根本上决定着空间筑造所生成的场所精神，在内容上必定是对生活方式或直接或间接、或具体或抽

象的反映与表征。人们的栖居空间，不仅是栖身的处所，而且是精神活动、社会交往和再创、表现自我的殿宇、庙堂、剧场、舞

台、会所、课室、厅屋、书斋等等。空间筑造形成的场所精神，无论是隐喻或者明示，都应关注场所与生活方式在物质关联背后

的精神文化关联，对场所精神给出生活方式的解读，才能让其人文释义植根于社会沃土中。 

空间场所作为人之生命活动展开的物理—人文形式，大量地是当作人生实践的必要条件水乳交融地存在于生活中，成为生

活的一部分，是生活的基础和立体的呈现。它在被生活形塑和规制生活的两相作用中，形成了一种厚重的、多姿多彩的、随处可

见的生活气息与空间理趣的协奏。这些内容直白而具象地嵌入社会生活中，感性地生成人的空间认知和意识。它们是场所精神最

为直观而又坚实的内容与形式，其感性的真实和具象给人以切身的体验。如乡土的温热，里巷的亲切，住宅的自我，卧室的私密，

厅堂的庄重，书斋的雅致，园圃的泥香，工场的汗味，酒肆的喧闹，街市的繁华，衙门的森严，寺庙的肃穆，学校的活力，等等。

场所精神，直接地是那由生活本质属性之具体的空间展示而流淌出来的文化气息，当作生活环境的精神氛围，规定和感染一切进

入者、栖居者；同时又是空间主体之文化秉赋的直接呈现。它们与社会生活的具体内容、具体空间、具体行为方式各相对应地联

系在一起，成了人生的空间文化典籍和栖居规范。 

我们需继续深究的是，那直接表征于外，但深刻渗透于心的隐形场所精神，有一种怎样的人文机理呢？它们由人的空间抽象

思维所把握。人无论栖居何地，在与环境为友的同时，必须在身心寄寓处嵌入一个精神或社会意义上的文化神魂，由是生活方式

便直接与场所精神形成了内在有机联系。这类情形，在民居空间筑造中，屡见不鲜。住宅是栖居者内部意识、精神文化的空间呈

现，把生活方式多种属性立体地结合在一起。如北京典型的四合院民居，那种对生活方式的场所精神展示，简直达到了一种教科

书式的严谨与直白。四合院成“回”字形建筑，以房墙包围，单门独户，自成一体，是自给自足传统生活方式在居制上的体现。

房屋分前、后两院，前院窄长，后院方阔，为住宅主体、重地，同时前后院有所间隔，成家庭生活内外有别的立体写照。中门所

对的后院正房即为堂，是全院中心，地位最高，为敬神祭祖、举行家庭礼仪、接待尊贵宾客之所，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和尊严。而

连通正房、厢房的前廊，有如人之两手，从正房左右展开把后院环抱起来，曰“抄手回廊”。这种空间结构，既将人身形态活脱

在住宅空间中，更在人身空间的精神文化写意上突出了尊卑殊分、长幼有序那样一种生活方式的人伦规范。正是基于生活方式对

场所空间筑造的文化规定，我们更多地能从具体的或抽象的空间文化中体验到生活方式在栖居之所的投影。我们透悟其间的人

本原型和文化意蕴，会更深刻地理解一个场所精神营造的现象学命题：“建筑是一种由建筑物来实现的精神上的秩序”；“一种

建在无穷无尽的空间中的思想。他体现人的精神能量和力量，是人的命运和生命的物质形式与表达方式。”5人们巧用立体营构

场所精神的神奇“空间句法”，对居所的位置、朝向、体量、物用、文化赋义等空间元素，予以轻重、高低、远近、虚实、缓急、

断续、主从关系的设计，做好空间分割与建筑匹配，使栖居场所的生活方式嵌入，有了一种物用逻辑、审美意韵与价值体系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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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成。 

三、场所精神体认的人文主体性 

场所精神人文审视机制的说明，不仅要在发生学、存在论方面揭示场所精神何以具有社会、人生的文化特性，而且要在人们

对于它的体认和理解中，即场所精神的认识论方面，揭示栖居者感知与思考它的人文主体性。 

首先，栖居空间场所精神的人文构成，要求主体对它的体认相应地具有人文方面的自洽性或一致性。蕴含场所精神的空间意

象，它的形成、展示与被理解，从来都要依托于空间主体的人文资质。空间筑造作为场所精神的物象表达，是人们空间生产的预

设蓝图和社会理想的形象化体现，是空间体认的经验成像、历史记忆和未来愿景的复合。鲁迅的小说《故乡》、散文《从百草园

到三味书屋》，曹禺的戏剧《茶馆》，贺敬之的诗歌“回延安”，校园歌曲“外婆的澎湖湾”等，无一不是带着强烈的空间理致与

场所情怀对主体所经历过的特定空间的创造性意象再现，它们激发有相似空间经验主体的热情畅想与回溯性眷恋。正如有江南

市镇、水乡生活经验的人对“鲁镇”、“三味书屋”场所精神的感悟总会比黄土高原的人更易融入、更亲切、更无“隔膜”一

样，南方人对《茶馆》、对四合院的感受也会远不如“老北京”那样真实、亲切。“场所精神，斟酌着人类的认同感。”1其中一

个最根本的致因，是体验场所精神的主体本身就是场所精神的构成要素，在场景中人们不仅仅是简单的观察者，而且是与其他的

参与者一起，也成为场景的组成部分。空间场所的生产者和享用者，其实践不仅改造环境、铸塑空间，而且其存在也成为环境与

场所的组分。人本身、人的社会实践作为空间事件，既是社会化空间形式的存在，又是空间的存在形式，还是存在的空间形式。

场所的存在，是存在者物质和精神的复合存在；存在者之所以存在，是其能够成为其他存在者实施影响的对象或影响他者的本

源。人的社会、文化持存及其特殊性，对于他者存在的影响力和规定性，既受空间关系之接触律、互渗性的制约，又必然给空间

场所精神的体认带来强烈的人文主体性。当主体以场所的生产者、构建要素出现于场所精神的体验过程时，他对于场所精神的感

知就处于文化的“主位立场”，具有精神同构性的优势。反之，异在于场所精神者则只能疏离地处在文化的“客位立场”，要经

过多重“易位”观察和思考，才能进入场所精神的内核，品读其理趣意蕴。场所栖居者的人文属性、亦即特定场所精神构成因素

的文化特质及其特定空间实践经验，选择性、匹配性地制约着他们对场所精神体认的敏锐、准确、深刻程度和丰富性。人们的生

活经验、精神品格、文化修为不同，使其对场所精神的感知和信息加工带着人文主体的个性特征。“故地重游”或者“宾至如

归”，并非只是环境熟悉，更多的是空间景观、场所精神同进驻者头脑里特有的空间经验、“理解的前结构”相吻合。哲学家关

于文本阅读的解释学理论，对于理解场所精神同样具有解释力。 

其次，场所精神体认的人文主体性，还来自于场所筑造者、栖居者与场所及其精神的双向对话，是主体对场所的精神赋义和

文化释义的复合。任何场所精神的建构和体认，总是发生在主、客体关系中。从空间文化而言，其意象是观察者和被观察事物之

间双向作用的结果，其中设计者可以操作的外部物质形式起着基础作用。这里需要关注或者肯定的原则是，场所精神的生成、观

察和诠释，表面上似乎总是主体由内在意识而至外部环境的，实际上是由外部环境而至内在意识的。人类总是只能首先适应外界

环境才能生产和体验属人的空间场所，外部物质环境、空间文化事件及其相互关系，对于空间生产及其场所精神之建构和体验起

着基础性的规定作用。场所精神及其空间形塑的“观察者的所见来源于环境的外在形态，但是他表达和组织的方式，以及引导自

身注意力的方法，都会反过来影响观察者的所见。人类的感官具有很高的灵敏度和适应性，对同一个外部现实，不同群体产生的

意象可能完全不同”8。这是场所精神生成与释读之环境的基础性作用与主体之能动性作用的相互统一，成为形塑与理解空间文

化意象的辩证机制。它引导人们，观察和诠释场所精神及其空间意象，不能脱离自然要素的基底，但更要特别关注空间主体的社

会文化规定性。美国空间社会学家萨克认为：空间信息就包含在被我们称之为它的空间观察指令的物质规律中。社会科学中的空

间关系概念规定遵循着这些指令，并展现了空间和物质在规律语境中所实现的概念上的重新结合。
9
这就是说，空间文化现象的

解读本身包含着解读者的再创造，尊重场所空间的物理形态并不能因此否定空间文化意象、场所精神之生产与识读的人文主体

性。客观世界的物质规律是自在的秩序，人类的空间生产、生活如何遵循和利用这些规律，却受到社会规律及人文意识的直接支

配。因之，场所精神之生产与识读，从来是自然物质规律与社会人文规律相互结合的产物。不可离开空间生产、生活的社会、文

化规定性，仅从自然方面去对待它们。这一空间文化机制在一个重要方面，呼唤空间生产、生活方式对栖居者的主体性、人文特

质的尊重，要认真细致地从空间筑造的场所性、区隔性与空间自身的连续性、整体性的辩证关系，处理好不同栖居者之间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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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共处。 

其三，场所精神体认的人文主体性，还在于场所精神体认中的意义，只能生成并存在于主体自我意识与相互认同的精神函数

中。“人为场所的意义系由经济、社会、政治及其他文化现象决定的。”1人按照自己的社会需求和文化旨趣生产自己的栖居空

间，不仅将主体原有的社会、文化品质物性地嵌入空间形态中，而且经由这种社会、文化的空间定在对主体栖居场所产生的影响

乃至规定，维系着人的空间文化意识，不断延伸人们关于空间之社会、文化、乃至审美的共同意识与集体记忆。面对千差万别的

环境，栖居者凭借自身的社会—文化力量，依其所有、所知、所愿对空间事物进行选择、建构并赋予意义。因此，人的空间实践

和栖居场所，既生产着文化空间的客体，又生产着空间文化的主体，生产着主体对于空间文化的实践和认识能力。人塑造自己的

栖居场所，且在这个场所中塑造自己，承受自己的实践产物对自身的反塑造。人由此接受社会、文化对自己的规定和解释，同时

又凭借这种规定和解释去生产和解释自己的栖居空间。基于这一系列的相互作用、相互创造的循环往复，人们认为，“建筑是背

驰与归返的一种辩证。人，流浪汉，走在自己的路上。人的任务是洞察意义，实现其意义，此为‘安顿’的字义。一个聚落使真

理存于建筑之中。付诸实现在此意味建筑边界或‘门槛’，聚落因而展现。门槛是‘外部’与‘内部’的交接处，而建筑正是这

种交接处的化身。‘场所追求的与场所形塑的特性在可塑性的化身里’发现了它们的‘模样’，同时人也找到了自己的‘展望’。

因此门槛是‘集结的媒介’，物以‘清澈的明亮’出现其中”1。这空间的“模样”，人在空间中的“展望”，以及物的“明亮”，

统而言之的合理解释，即那既给人以安顿又驱动人不安守本份、总想创造一个有别此在的新天地的，便是空间场所的文化意象或

文化的场所空间，它们从生产与生活、认识与实践、施动与受动等多维面的复合中，构成了主体的空间文化意识，实际地展现着

人们体悟、解读场所精神的人文主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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